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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的工作

职权和工作程序，规范理事会和秘书处的管理职责，贯彻落实党对社

会组织发展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和保证监督作用，

加强对基金会活动情况的监督管理，根据《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

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基金会的《章程》和工作实际，

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本制度所指的重大事项指对基金会自身、服务对象以及其

他组织和个人，可能带来较大影响或者具有较大影响的重

大会议、重大变化、重大事件和重要活动等。 

第二条 基金会的重大事项决策与报告制度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

规，不得影响社会稳定团结，不能损害社会利益。 

第三条 需向登记管理机关报告的重大事项包括： 

(一) 以第一主办方举办的重大报告会、研讨会、论坛等活动； 

(二) 涉外(包括港、澳、台地区)活动，包括吸收境外人士担任基金

会理事会职务、在境外开展资助项目、以第一主办方举办国际会议等

情况； 

(三) 获得省级以上政府部门颁发的荣誉和奖励情况； 

(四) 因违反法律法规，受到有关执法机关依法处罚等情况； 

(五) 发生重大舆情、纠纷、冲突以及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事故

等突发事件； 

(六) 建立党组织及党组织选举等情况； 

(七) 监事会对理事会提出质询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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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修改章程； 

(九) 基金会、基金会分支机构和基金会代表机构的登记、变更、注

销的事项； 

(十) 登记管理机关规定的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第四条 秘书处应向理事会报告的重大事项包括： 

(一) 因违反法律法规，受到有关执法机关依法处罚等情况； 

(二) 民政、税务主管机关及其他监管机构对基金会进行检查的情况

和结论； 

(三) 外部审计机构的审计发现及结论； 

(四) 发生重大舆情、纠纷、冲突等突发事件； 

(五) 拟开展重大募捐大额捐赠（单个捐赠人当年累计捐赠超过本基

金会当年捐赠总收入的 5%或者 500 万元以上）； 

(六) 拟开展股权投资及委托投资； 

(七) 拟直接购买超过 200 万元以上资产管理产品；  

(八) 其他重大事项。 

第五条 秘书处应向党组织报告的重大事项包括： 

除以上应提交登记管理机关报告和理事会研究表决事项，如下重要事

项还需经过党组织或参与前置决策，必要时事前向上级党委报批： 

(一) 召开理事会、届中增补、换届选举等重要会议； 

(二) 组织变更解散、清算及内部机构设置、内部管理制度设立等重

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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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会组织负责人更换或调整、秘书长、副秘书长选聘等重要人

事任免； 

(四) 开展重大投资、举办论坛、研讨会等重大活动、重要调研（课

题），与企（事）业机构合作等重要项目； 

第六条 重大事项报告工作要求： 

(一) 上述第三条中的重大事项，应根据登记管理机关的要求及时报

告。受理机关认为活动事项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应立即停止活动，或

进行纠偏后再开展活动。 

(二) 上述第四条中向理事会报告的重大事项，由秘书长代表秘书处

及时向理事会报告。理事会认为活动事项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应立即

停止活动，或进行纠偏后再开展活动。 

(三) 发生或即将发生上述重大事项时，秘书处有义务同时向党组织

汇报，启动决策或报告程序。基金会自觉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管

理，严格遵守本制度，并指定专人负责报告工作。 

第七条 党组织参与重大决策的程序： 

(一) 党组织在听取党员和群众中意见基础上召开支部委员会，对提

交理事会审议的重大议题进行前置研究，提出意见建议。 

(二) 党支部书记参与理事会，代表党组织发表意见。理事会负责人

中的其他党员按照党组织意图发表意见。 

第八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适用《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

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规定。 

第九条 理事会授权秘书处对重大事项的报告资料进行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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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本制度由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理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